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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實務見解回顧（九） 

公寓大廈之結構及管理委員會註1 
 

編目：民事法                                                     主筆人：麵律師

 

【案例 1】 

甲、乙皆為某大樓之區分所有權人，丙向乙承租其所有之 5 樓後，於緊貼該 5 樓建

物玻璃帷幕牆面內設置廣告物，利用玻璃帷幕之透明性質達到廣告效果。惟甲認為

丙此舉影響大樓整體觀瞻，侵害玻璃帷幕外牆面，遂起訴主張丙無權占有區分所有

權人之共有部分，請求丙拆除系爭廣告物。試問：甲之主張有無理由？ 
 

【案例 2】 

A 公司將其所有之某公寓大廈出售予甲、乙、丙等 10 名住戶，雙方簽約時附有住戶

公約，同意將系爭大廈地下 1樓、地上 1、2 樓作為社區住戶辦公室及公共設施。B

嗣後因法拍而自前手 A公司取得系爭公寓大廈之所有權，遂主張甲等住戶未經其同

意，擅自無權占有地上 1、2 樓。試問：B之主張有無理由？ 
 

【案例 3】 

甲、乙、丙為某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中乙自民國 94 年間起擔任系爭大廈管理

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系爭大廈地下 2 層房屋（系爭大廈未有其不得出租之規約或決

議）髒亂且堆積廢棄物，經全體住戶於 99 年 1月 16 日系爭大廈管理委員會決議，

以每月 3,000 元之合理價格出租部分予丙使用；丙遂與系爭大廈管委會於同年 11

月間簽訂租賃契約。惟甲認為乙於 99 年時已非主委，其擅以管委會名義將地下 2

層部分面積出租予丙，侵害甲及其他住戶之共有權。故甲分別向乙、丙起訴請求損

害賠償。試問：甲之主張有無理由？ 
 

【案例 4】 

甲向建商購買某大廈之頂樓房屋，雙方並於買賣契約中約定「系爭屋頂平台係由甲

專用」，嗣甲即在頂樓自行增建鐵皮屋。後甲出售該屋，由乙輾轉買受，乙遂成為

區分所有權人。乙主張因該大樓丙管理委員會未盡修繕及維護該大樓屋頂平台防水

層義務，致乙所有頂樓房屋之天花板漏水，因而支出修繕費用新台幣（下同）42,000

元，遂起訴請求丙負擔修繕費用。惟丙抗辯該平台當初約定由甲專用，自應由甲負

維護之責，乙亦應繼受前手對於屋頂之使用權而自負維護之責。試問：何人之主張

有理由？ 

 

                                                 
註1收錄範圍：最高法院 103 年 01 月 01 日至 104 年 02 月 28 日之相關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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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5】 

甲、乙均為某山莊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甲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於該社區之法定

空間（部分區域屬依法不得設置阻礙物之安全梯出入通路或防火區隔）設置圍牆、

遮雨棚、鐵門等地上物；乙遂依民法第 767 條、第 821 條規定，請求甲將地上物拆

除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惟甲主張，系爭社區於民國 90 年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已同意伊使用系爭地上物占用之土地，並對伊加收管理費，共有人

間存在有效分管協議，其非無權占有。試問：何人之主張有理由？ 

壹、概說 

公寓大廈是目前都市中多數人民的居住型態，為因應此種社會型態，立法者遂

於民國 84 年訂立「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著重於公寓大廈之管理維護。公寓

大廈在法律上用語係「區分所有建築物」，其與傳統物權之最大差異，在於其

係立體物權。民國 98 年物權編修正時，立法者將部份概念引入民法，修訂民

法（下同）第 799 條、第 799 條之 1、第 799 條之 2 等規定，係著重於物權關

係。此兩部分法律皆為思考公寓大廈相關問題時之必要材料，請讀者務必熟讀。 

本文以下將討論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常見法律問題。首先，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物

權構造，包含專有部分、共有部分
註2以及基地，其範圍應如何界定？又住戶得

否將共有部分約定作為專用？此種約定是否拘束後手？其次，管理委員會在實

體法及訴訟法上，其權利能力與訴訟能力之範圍並不一致，應如何解讀其法律

關係？此即本次實務見解回顧之重點所在。 

貳、公寓大廈之構成：專有部分、共有部分 

區分所有建築物係由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所構成，稱區分所有乃指各住戶僅對

於自己所居住之區域有所有權，此一由區分所有權人單獨所有之區域，即「專

有部分」，而其他同一大樓內的公共空間，例如：電梯間或水塔，則屬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共有，此即「共有部分」。此有第 799 條第 1 項可資參照。 

在地政實務上，尤須注意共有部分與獨立建物之區分。舉例而言，區分所有建

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等，如依使用執照記載非屬共同使用性質，並已編列

門牌者，得視同一般區分所有建物，申請單獨編列建號，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舊土地登記規則第 73 條）；反之，若性質上為共有部分者，自不能

                                                 
註2有關民法第 799 條「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之用語，與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專用部

分」及「共用部分」，其範圍實為相同。此用語差異係因民法著重於物權關係之本質，而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則著重於該共同部分係供各區分所有人共同使用之故。本文以下依所提

法規不同，而有交錯使用之情形，請讀者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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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成為所有權之客體，而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5 條規定，另編建號，單獨

登記為各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且於區分所有建物移轉時，隨同移轉於同一人，

不得單獨移轉於非區分所有人。 

一、專有部分 

依第 799 條第 1 項之規定，專有部分係指數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

一部之該部分（通常情形即住戶之私宅），又其必須具備構造上和使用上

之獨立性，自不待言。須注意者係，專有部份雖多為單獨所有，惟亦得由

數人共有之。此時之法律狀態可稱為「專有部分之共有」，此種狀態與下

述之「共有部分」截然不同，此觀念已多次在國考中出現，還請讀者務必

釐清。 

二、共有部分 

共有部分係指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不屬於專有

部分之附屬物，例如：外牆、樓頂、蓄水池等等，其係由全體區分所有人

分別共有而非公同共有，此有第 799 條第 2 項後段之規定可資參照。 

除前兩種類型外，區分所有人亦得依規約約定共同使用特定的專有部分與

其附屬物，此種類型稱「約定共有部分」。然而，無論是公寓大廈之共有

部分或約定共有部分，其修繕、管理、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人或管理委

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0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 

三、專用權 

專用權係指特定區分所有人對於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或其基地之特

定部分，依規約取得排他之使用收益權。例如：約定屋頂平台由頂樓之住

戶使用，此有第 799 條第 3 項後段之規定可資參照。 

此種專用權之約定，在法律上之性質應屬共有物利用方法之約定，即分管

契約。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實施後，專用權之取得還須經區分所有人會議

形成之規約，故其性質與規約相同。 

惟須注意者係，約定專用之客體仍有其限制。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7 條

第 1 款至第 5 款所列之區分所有人其生活利用上不可或缺之共用部分（又

稱法定共有部分），則不得約定為專用部分而成為專用權之客體。 

若以不得為專用權客體之共有部分，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人專用者，實務

上有認為，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為無效。然若非屬同條例第 7 條各款

規定之情形（例如：共用部分之法定空地）者，參照同條例第 16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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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58 條規定，應仍得約定由區分所有人之特定人有專用使用權而為

約定專用權之客體，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第 2247 號判決可茲參照。 

(一)專用權之取得 

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專用權之約定屬於共有物之管理，故應

由區分所有人共同協議定之（修正前民法第 820 條），亦得由區分所

有人以外之第三人取得。 

然而，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後，專用權僅能依規約之約定而取得，

若專用權之約定及其使用主體非經載明於規約，不生效力，且專用權

不得由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人取得。 

倘若為購屋時期住戶與建商間之約定，則公寓大廈等集合住宅之買

賣，建商與各承購戶間就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基地之空地，約定

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亦應認共有人間合意成立分管

契約。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第 2671 號判決可茲參照。 

(二)專用權對第三人之效力 

特定之區分所有人取得專用權後，區分所有權人之間自應受其拘束。

惟若區分所有人讓與其專有部分予第三人，該受讓人是否亦應受拘

束？依第 799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若專用權係因規約而生，則繼受人

仍應受其拘束，其是否為惡意，則非所問；若非因規約而生，則回歸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49 號之判斷，於受讓人知悉或可得知悉時，該

受讓人始受其拘束。 

參、公寓大廈之管理：管理委員會 

現代社會中，區分所有權人間彼此關係密切，為維持區分所有建物之良好狀態

並確保生活品質，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以自治性團體組織作為其管理之重要制

度，即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此會議為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

又設置管理委員會（下稱管委會）為代表執行機關。 

按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 條第 9 款規定，管委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

若干人為管理委員所設立之組織，旨在執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

「公寓大廈管理維護事務」。而其於實體法上無權利能力，卻在訴訟上卻有當

事人能力之現狀，常造成體系上之扞格，本文將分析其實體及程序上之法律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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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法地位 

管委會之實體法地位，多數說皆引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8 條第 1 項「管

理委員會有當事人能力」規定為由，認為管委會係爲解決住戶間相關權利

義務問題所設之組織，故此規定係賦予其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力。在實體

法上，管委會仍僅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關，並非自然人

或法人，至多稱其為無權利能力之社團
註3，在實體法上並無權利能力。 

(一)契約 

在「管委會無權利能力」之前提下，尚有兩個延伸問題需要探討。首

先，管委會得否作為契約之主體？實務上多見由管委會所簽訂之契約

（尤其是修繕之承攬契約），行政機關函釋與學者向來採肯定立場，認

為管委會在規約授權範圍內，得以管委會名義與第三人訂立契約，並

得以管理委員會名義基於各該法律行為對第三人行使權利，及爲區分

所有權人全體負擔義務。實務見解亦同，其多認為管委會得作為契約

主體，蓋管委會雖儘有非法人團體之性質，惟非法人團體於日常中以

團體名義為交易者眾多，除法有明文規定或依其性質不得享受權利、

負擔義務外，本難謂管委會所為之法律行為一概無效。是故，實務見

解認為管委會於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權責範圍內所為之法律行

為，應屬有效。 

(二)侵權行為 

其次，管委會有無侵權能力？實務上曾有管委會於執行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決議（修繕大樓地下室維護工程）時，致鄰樓地基塌陷而遭市

政府拆除之案例，此時管委會是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實務見解有採

否定說註4者，其認為法人本身無侵權能力，須依據民法第 28 條或公司

法第 23 條等規定，以其負責人執行職務時所生之侵權行為作為法人之

侵權行為，並令其負連帶責任。而管委會並無法人人格，僅為無權利

能力之非法人團體，亦無特別法規定應以管委會主委之侵權行為作為

管委會之侵權行為，故其無法類推上開規定負擔侵權責任。 

                                                 
註3至於管委會與區分所有權人間之內部關係為何，亦屬複雜之問題，本文不予深論。有認為

得視其為委任關係者，可參考陳明燦，〈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法律性質〉，《台灣法學》，

第 140 期，頁 192，2009 年 11 月。 
註4參考林誠二，〈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侵權能力〉，《月旦法學教室》，第 49 期，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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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管委會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團體之代表機關，不具有對侵

權行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之能力（即無侵權能力）。倘管委會之行為

肇致他人之損害，則應由區分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有最高法

院 98 年台上字第 572 號判決可資參照。 

惟實務之肯定說見解亦在所多有，理由雖各有不同
註5，惟多類似前述

「契約」部分，從當事人能力為其論理基礎。 

本文認為否定說見解於理論上較能與管委會於實體法上無權利能力之

見解一致，較具說服力，供讀者參考。 

二、訴訟法地位 

管委會雖不具實體法上權利能力，惟依前述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8 條規

定，管委會仍有訴訟法上當事人能力，管委會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

與其執行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其性質上應屬民事訴訟法

第 40 條第 3 項所稱之「非法人團體」。 

學者並認為，管委會涉訟時，權利義務主體仍應為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但得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作為訴訟擔當人，以自己名義

進行訴訟。管委會此一訴訟實施權係本於規約約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而生（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6 條），故可認為係由區分所有權人授權，

性質上屬於意定訴訟擔當，區分所有權人亦會受此判決效力所及。 

因區分所有權人亦受判決既判力所及，自應使其參與訴訟程序。管委會應

將訴訟事件要旨告知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8 條第 2 項），

法院亦得依職權予以通知（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 

然而，區分所有權人如未受告知或通知有關訴訟繫屬之事項而未參與訴

訟，可否一概認為係未獲事前之程序保障？蓋意定訴訟擔當係源於權利義

務主體之授權，因此區分所有權人應就其授權自負責任，有學者認為
註6此

時似難認為其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507 條之 1 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 

三、小結 

由上可知，多數實務見解認為管委會雖無權利能力，卻又得為契約主體，

                                                 
註5參考吳瑾瑜，〈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修繕爭議之研究〉，《政大法學評論》，第 133 期，頁 18

以下，2013 年 6 月。 
註6參考沈冠伶，〈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之當事人能力、當事人適格及判決效力〉，《台灣法學》，

第 151 期，2010 年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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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亦有侵權能力。此一見解與管委會在實體法上無權利能力之邏輯有所

牴觸，實係因我國法僅承認管委會之訴訟能力，卻無明文承認權利能力。 

爲修正此種人格分裂式之立法，學者
註7有建議賦予區分所有權人團體權利

能力，將區分所有權人團體法人化，讓管理委員會對外得以該團體之法定

代理人名義進行法律行為，如此可使區分所有權人團體直接取得管理成

果，並迴避前述矛盾，應值贊同。 

肆、最近議題 

一、定暫時狀態假處分 

近來實務上，與公寓大廈有關之訴訟日增，又因為其有即時性，故常出現

定暫時狀態假處分之案例，本文列舉准否結果各一，供讀者複習之用。 

在最高法院 103 年台抗字第 944 號裁定之案例中，某公寓大廈之住戶將一

樓空間出租予商家營業使用，此舉令其他住戶不滿，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管委會遂於規約內新增「任何形式之餐廳、咖啡廳不得營業」及門

禁管制之章節（下稱系爭條款）。該一樓住戶認為系爭條款違反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第 31 條規定，便提起撤銷、確認無效之訴，另聲請停止施行系

爭條款之定暫時狀態假處分。本案法院認為此門禁限制對聲請人影響甚

鉅，除將使其每月租金收入巨幅減少，影響收益外，亦導致繳交房屋貸款

之困難；縱認有維安顧慮，可由加強保全措施著手，而非限制聲請人之權

利行使。故相對人因本案定暫時狀態處分可得避免之損害，顯然大於聲請

人可能蒙受之不利益，故認本件有定暫時狀態處分之必要。 

相反地，在最高法院 103 年度台抗字第 907 號之案例中，法院則未准所請。

本案係就區分所有權人決議效力瑕疵之問題涉訟，聲請人聲請在本案訴訟

確定前，禁止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出之新任管理委員會行使職權；另准

許原管理委員會繼續行使其職權。惟法院認為，管理委員之解任，倘規約

未規定不得以臨時動議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出，則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中以臨時動議提出解任議案，尚非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所不許。管理委員既

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若發生不適任或不符公益等情事，自得隨時由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解任。故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解任全部管理

                                                 
註7參考吳瑾瑜，〈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修繕爭議之研究〉，《政大法學評論》，第 133 期，201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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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難認對再抗告人之管理委員任期或人格尊嚴，有何重大損害，自不

應准許之。 

二、終極制裁：強制遷離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目的，在於促進住戶之共同利益。因此，本條例第

22 條第 1 項設有「強制遷離」之規定，若有住戶之行為嚴重影響其他住戶

時，管理負責人或是管委會須促請其改善。若仍未改善，管理負責人或是

管委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離。其中，同條

項第 3 款尚有「其他違反法令或規約情節重大者」之概括規定，由於本條

規定得驅逐特定住戶，效果極強，可稱為最終極之制裁，故有必要釐清適

用標準。 

在為數不多的案例中，有一代表性之案例可供讀者參考。該案事實簡述如

下：某大樓依其使用執照僅限作為「集合住宅」之用，惟被告取得系爭大

樓 7 號 20 樓之建物所有權後，竟將之改造為神廟，設置印度宗教神像神

壇，長期提供多數不特定印度信眾及閒雜人等不定時前來膜拜、念經及焚

香，甚至發生不服門禁警衛管理之情形，嚴重擾及其他住戶之安寧與安

全。該大樓管委會認為其已違反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5 款及其規約之約定，屢經勸阻仍未改善，乃提起訴訟訴請其遷離。 

高院於本案二審時提出一判斷標準，其認為區分所有權人所為如有害建築

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利益，縱然形式上係行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

圍內之行為，亦不容許。而其所為之行為達到何種程度，始足於認為違反

共同利益，應就行為本身之必要性、行為人所受利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所受不利益之態樣、程度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量而予認

定。因此，被告將純住家之集合住宅提供為宗教活動場所，使不特定多數

人士不定時頻繁進出從事祭拜活動，已妨害其他住戶安寧及居住品質，顯

逾一般人於住家內進行祭祀行為之程度，故准許原告所請。此一見解並爲

最高法院所維持，有最高法院 103 年度台上字第 914 號判決可資參照。 

伍、案例解析 

又到了慣例的案例解析單元，先從相對單純的【案例 01】談起吧！本題關鍵在

於系爭廣告物是否設置於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讀者可趁機複習專有部分與共

有部分之區別。本案原審認為，區分所有權人除法律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

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而系爭廣告物係設置在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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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爭 5 樓建物之專有部分範圍內，該部分屬丙專有，而非屬丙、甲及大樓其

他住戶所共有。丙係基於租賃權而占有使用該專有部分，自非無權占有。甲請

求丙拆除系爭廣告物並返還系爭玻璃帷幕外牆面，並無理由。此一見解被最高

法院所支持，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第 2692 號判決可資參照。 

亦即，讀者應注意題示「玻璃帷幕外牆面」雖係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無疑，但

本題丙係在「玻璃帷幕牆面內側」（即自宅）而非外側設置系爭廣告物，自屬

對於專有部分之合法使用收益。附言之，區分所有權人若認為類似行為會對其

他住戶造成影響，應形成決議後透過規約方式拘束其他住戶，本案原始案例亦

有相關爭議，有興趣之讀者可自行研究。 

次就【案例 02】進行討論，本題涉及相當常出現的分管契約問題。究竟建商與

原住戶間之分管契約，是否拘束繼受建物所有權之 B？本案原審認為，系爭建

物除地下一樓部分面積設有發電機機房註8不得約定專有外，應認各區分所有權

人就系爭建物之使用方式業已合意成立分管契約，且此分管契約若未經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終止，亦不因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另訂規約而失其效

力。又 B 於買受系爭建物時，就上開分管契約存在一事難謂不知情，B 自應受

其拘束。甲等住戶占有系爭建物，有正當權源。故 B 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訴

請甲等住戶交還系爭建物，並無理由。 

惟本案有一項容易被忽略之盲點。分管契約拘束後手之原則，應該在共有人間

始有效力。最高法院就本案清楚指明，分管契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

收益或管理方法所訂立之契約，倘非共有物，即無共有人就之訂立分管契約可

言。A 公司原係系爭建物之單獨所有人，嗣由 B 取得系爭建物之全部所有權，

則系爭建物既非 A 公司與甲、乙等區分所有權人之共有物，能否謂 A 公司與

住戶間存在分管契約，而 B 又應受該分管契約之拘束，自滋疑問。原審見未及

此，遽謂 B 應受該分管契約之拘束，已有可議，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

1350 號判決可茲參照。讀者即應釐清，本題轉讓房屋者係建商而非住戶，與一

般案例相反，須特別注意。 

 

                                                 
註8該機房施設共用機電之管道間及其設備，有固定使用方法，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利用上不

可或缺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7 條規定，不得獨立使用供做專有部分，亦

不得為約定專用部分，應認其為法定共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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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03】分別涉及乙主委和丙住戶之法律行為，以下分別檢討之。首先，就

乙擔任管委會主委之部分。原審認為系爭地下二層為該大廈區分所有人共用部

分，系爭大廈未訂有規約，亦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曾決議不得出租系爭地下二

層之情形，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該大廈管理委員會基

於管理共用部分之權限，得就共用部分為有益之管理。而管委會之出租行為尚

屬有益管理，應為有權出租。故乙代表管委會與丙簽訂系爭租約之行為，即無

不法侵害甲之權利，亦無處理委任事務有過失或逾越權限之情形，自屬合法。 

惟最高法院表示，原審忽略乙作為主委之任期已經屆至，縱以其連任二年計

算，其於 99 年間早無擔任主任委員之資格，乃竟無權代表管理委員會與丙簽訂

租約，實已不法侵害甲之共有權。則能否謂乙上述行為未侵害甲之共有權，而

不得請求其賠償損害，自非無疑。原審就上開事項未調查審認，逕謂乙未不法

侵害甲之權利，已有可議。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 1991 號判決可茲參照。 

另就丙住戶之部分，由於丙係基於租約給付租金而占有使用系爭地下二層，非

屬無權占用，且於租期屆滿時已搬遷，亦不構成侵權行為或不當得利。此部分

見解亦爲最高法院所維持，並與敘明。 

【案例 04】與前開【案例 02】相同，亦涉及分管契約「後手是否應繼受前手

所訂立之分管契約」此一基本問題，惟本題讓與人係住戶而非原始建商。另管

理委員會是否有修繕共有部分之義務，亦為爭點所在。 

本案原審認為，依甲與系爭大樓建商簽訂之房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約定，系爭屋

頂平台係由甲專用，且乙之前手亦繼受此項分管契約約定，繼續使用系爭屋頂

平台，則乙對於該項分管約定之存在，自應可得而知並繼續使用系爭屋頂平

台。系爭屋頂平台既因分管契約約定由甲專用，已非屬共用部分，上訴人復繼

受分管契約而繼續使用，則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約定專

用部分之修繕費用應由約定專用之使用人負擔。故原審認為乙之主張無理由，

其應自行負擔修繕費用。 

惟最高法院則有不同意見，認為應區分範圍觀察。系爭大樓之屋頂除某部份約

定為甲專用外，其餘屋頂平台空間均屬共用部分，甲就共用部分並無專有使用

權，乙似已不得對於系爭大樓全體共有人主張系爭屋頂平台之專用權。則就仍

屬共用部份之屋頂平台，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36 條第 2 款規定，公寓大廈

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良，既屬管理委員會之職務，則乙請求

管委會修復系爭屋頂平台至不漏水，能否謂全然無據？亦即最高法院認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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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請求管委會修繕共用部分之請求權。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 411 號判

決可茲參照。 

最後，本次壓軸之【案例 05】涉及兩樣重要問題，還請讀者細心思考。問題一：

公寓大廈之法定空間是否皆不得約定專用？問題二：就「法定空間」為使用約

定之分管協議，是否有效？ 

就問題一，本案原審認為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55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在該條例施行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其區分所有權人固得將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共有部分約定為專用，惟仍不得違反管理條例、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及建築法令等規定，否則依民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該約定即屬無效。

本案甲以設置圍牆、遮雨棚、鐵門等地上物之方式占用系爭法定空地，納為其

私人居家使用，阻絕他人進出通行，顯已妨害或變更該部分土地作為法定空地

或安全梯出入通路、防火間隔之使用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已違反上述相關法

規，該法定空間應不得約定專用。 

次就問題二，甲所主張分管協議部分，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9 條第 1 項至 3 項

亦明定，區分所有人就共有物為分管協議者，自應遵循相關法律限制。又管理

條例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應屬效力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共有物之分管約定，

如有違反建築法規者，應即屬違反效力規定而為無效。而本案甲所占用之土

地，有部分係屬安全梯出入通路及防火間隔，依法不得為設置任何阻礙物，堪

認該地上物確屬違反建築法令之建物。又法律行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

無效；因此甲所主張之分管協議，既係以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將系爭土地交

由上訴人占有使用為約定內容，應認分管協議因一部無效而全部無效。 

然而，最高法院對此兩項問題皆持不同見解。首先就問題一而言，公寓大廈管

理條例第 7 條所列之共用部分不得約定專用權之客體，故以該條所列之共有部

分，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人專用者，固應認係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為無效。

然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法定空地，若非屬同條例第 7 條各款規定之情形者，參

照同條例第 16 條第 2 項、第 58 條規定，應仍得約定由區分所有人之特定人有

專用使用權而為約定專用權之客體。本案系爭地上物所占用之法定空地，部分

為防火間隔，部分為不得設置任何障礙物之安全梯出入通路，原審未究明本件

之法定空地，何部分屬不得為約定專用權之客體、或屬得為約定專用權客體部

分，遽以系爭地上物已妨害或變更占用之土地作為法定空地或安全梯出入通

路、防火間隔之使用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縱系爭會議同意上訴人前手占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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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地上物所在土地，亦屬無效，而為不利甲之認定，已非無再進一步研求之餘

地。 

次就問題二之分管契約而言。最高法院認為，應先確認者係，扣除不得約定專

用部分之法定空地外，甲和系爭社區各住戶間究有無分管協議存在？倘有分管

協議，其約定甲得為如何之使用及使用之方法如何？此即攸關甲可否使用系爭

地上物所占用之土地及使用土地有無逾越約定之方法。惟原審未逐一詳究，遽

為甲不利之判斷，不免速斷。再者，公寓大廈之法定空地如約定由特定區分所

有權人專用，而該特定區分所有權人未依約定使用方法使用，其他區分所有權

人雖得請求其除去違反約定使用之結果，但在該分管協議依法終止前，該特定

區分所有權人亦仍有使用該法定空地之權利，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尚不得請求返

還該法定空地。本案原審未說明該分管協議是否經合法終止前，能否即認乙得

請求返還法定空地，尤有待釐清並詳為深究之必要。 

由上可知，縱係法定空地，最高法院認為其仍有約定專用之可能性，不能一概

而論。而就得約定專用之部分，當事人間之分管契約自應有效。又分管契約依

法終止前，該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亦仍有使用該法定空地之權利，其他區分所有

權人尚不得請求返還該法定空地。此有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第 2247 號判決

可資參照。 

 


